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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2017 年，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康达

新材”）实施资产重组，通过向成都必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名为“成都必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控科技”）32 名股东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必控科技 68.1546%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8 年 4 月 9 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必控科技办理了公司类型变更手

续，必控科技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必控

科技 68.1546%的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康达新材名下，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00785419150B”的《营业执照》。必控科技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成都必

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变更后，康达

新材持有必控科技 99.8998%股权，必控科技成为康达新材的控股子公司。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作为康达新材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对公司本次资产重

组购买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购买资产涉及的业绩承诺 

（一）业绩承诺期 

必控科技 68.1546%股权的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的利润承诺期为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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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承诺 

必控科技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必控科技2017年、2018年、2019年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承诺净利润 2,600.00 3,400.00 4,600.00 

必控科技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必控科技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三个会

计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10,600 万元。 

（三）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 

必控科技业绩补偿义务人及补偿责任承担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业绩补偿义务人 承担补偿义务的比例 

盛杰 62.7635% 

刘志远 14.4036% 

李成惠 4.6163% 

龙成国 2.9103% 

李东 2.5050% 

曾文钦 2.4672% 

佟子枫 2.2962% 

范凯 1.7877% 

韩炳刚 1.7377% 

徐珮璟 1.6700% 

刘国洪 0.8328% 

陈霞 0.3498% 

刘东 0.4719% 

徐兵 0.2776% 

刘家沛 0.4025% 

袁永川 0.2776% 

刘道德 0.2304%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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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补偿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如必控科技业

绩承诺期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但达到累计承诺

净利润的 90%（含 90%）（即达到 9,540 万元），则业绩补偿义务人无需对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 

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如标的公司在

业绩承诺期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不含

90%）（即未达到 9,540 万元），在业绩承诺期满时，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当按照各

自承担的补偿义务比例各自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在各自补偿金额内，补偿方式

优先为股份补偿，若在本次交易中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的股份不足补偿的，

则补偿义务人各方不足部分由各方以现金补偿；业绩补偿义务人各方补偿额以业

绩补偿义务人各自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价扣除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在

本次交易中应承担的税金后的金额为限（即业绩补偿义务人各方补偿额≤业绩补

偿义务人各自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价－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根据法律

法规规定在本次交易中应承担的税金）。 

1、股份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满时，必控科技业绩补偿义务人如需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

司有权在业绩承诺期满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之日起 60 日内

以 1 元的总价格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以进行补偿，承

诺期满时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累计承诺净利润－累计实际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

润×必控科技 68.1546%股份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股份补偿数量应调整

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若上市公司在

业绩补偿期内分配现金股利的，该等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

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应补偿股份数量。 

各方确认，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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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康达新材股份的数量，业绩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总量不超过其在本次交

易中认购的康达新材股份的总量。 

2、现金补偿 

若业绩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数不足补偿，则不足部分由业绩

补偿义务人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现金补偿，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在业绩承诺期满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之日起 60 日内将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的现

金支付至上市公司届时指定的银行账户。应补偿的现金数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应补偿的现金数=（累计承诺净利润－累计实际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润

×必控科技 68.1546%股份的交易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无论如何，现金补偿与股份补偿总计不超过业绩补偿方各自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及现金对价总额扣除业绩补偿方在本次交易中应承担的税金后的金额。 

（五）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

润未达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不含 90%）（即未达到 9,540 万元），康达新材将

对必控科技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聘请经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与本次交易时相同的评估方法对必控科技进行减值

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30 日内出具《减值测

试报告》。 

如果期末减值额的 68.1546%大于业绩补偿累计补偿金额，则期末减值额的

68.1546%与业绩补偿累计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应按照补偿比例向

上市公司承担相应的补偿义务。补偿方式优先为股份补偿，若在本次交易中补偿

义务人各自认购的股份不足补偿的，则补偿各方不足部分由各方以现金补偿；业

绩补偿义务人各方在《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补偿额以业绩补

偿义务人各自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价扣除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在本次

交易中应承担的税金后的金额为限（即业绩补偿义务人各方补偿额≤业绩补偿义

务人各自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价－业绩补偿义务人各自根据法律法规

规定在本次交易中应承担的税金）。 



5 
 

以股份补偿的，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

68.1546%－业绩补偿方累计补偿金额）/发行价格。 

若康达新材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股份补偿数量应调整

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若康达新材在

业绩补偿期内分配现金股利的，该等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

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应补偿股份数量。 

补偿义务人进行股份补偿的，康达新材有权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

60日内以 1 元的总价格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康达新材股票以进行补偿。 

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数不足补偿，则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

人按照本协议约定以现金补偿，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

的 68.1546%－业绩补偿义务人累计补偿金额－已补偿的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补偿的，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日起

60 日内按照比例各自向康达新材补偿完毕。 

二、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成都必控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原股东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经审计的必控科

技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842.39万元，

完成业绩承诺的 83.53%。必控科技 2017-2019 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82.25 万元，达到三年业绩承诺比例 94.17%，

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根据康达新材与盛杰等 17 位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业绩承

诺期已结束，必控科技虽未完成业绩承诺方的承诺净利润，但其实现累计实际净

利润已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因此盛杰等 17 位业绩补偿义务人不需要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康达新材确定并经审计机构确认的合并必控科技所形成的



6 
 

商誉中分摊至必控科技的商誉及相关资产组组合（包括必控科技的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及长期待摊费用）的公允价值（可回收金额）为 34,198.0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必控科技账面可辨认上述相关资产组组合的公允

价值为 1,168.51 万元，商誉 32,822.70 万元，合计为 33,991.21 万元。于收购时点，

康达新材持有必控科技 99.8998%股权，考虑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 32.92 万元

后，必控科技账面可辨认上述相关资产组组合及全部商誉合计为 34,024.13 万元。 

根据评估减值测试结果，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必控科技

上述相关资产组组合按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公允价值为 34,198.02 万元，大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可辨认上述相关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与全部商誉之和

34,024.13 万元。因此，康达新材对收购必控科技 99.8998%股东权益形成的商誉

未发生减值。 

三、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1、受军改影响，必控科技主机厂客户部分已承接的项目出现延期滞后情况，

导致原预计的销售合同未按时实现； 

2、受军检条件发生变化，流程办理时间较长，导致必控科技产品完工到完

成军检时间较长，产品交付客户时间延期，导致原预计的销售合同实现相应延后。 

3、基于电磁兼容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必控科技 2017 年-2019 年较前三年加

大了研发投入，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技术基础。 

以上因素导致必控科技业绩对赌期间的原计划销售合同约 4,000 万元延期至

未来年度实现，使实现的净利润较预期减少。 

四、中天国富证券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通过与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协议、财务会计报

告及审计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中天国富证券认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已于

2018 年度完成资产过户，标的公司 2017-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值已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根据康达新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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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杰等 17 位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盛杰等 17 位业绩补偿义务人不需要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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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9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签字）：                                             

                         刘冠勋                      纵菲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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